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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 

法律责任规定的完善路径
□ 刘启源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党中央

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2025年

4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态环境法典（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这

将是继民法典后我国第二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草案》分为

五编，共 1188 条。其中，法律责

任和附则编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的

“收官”部分，对违反总则编、

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

低碳发展编有关禁止性、义务性

规定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了统

一规定。从具体内容上看，现有《草

案》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基本

实现了对现行生态环境领域单行

法律中责任条款的系统整合和集

成升华。进一步优化完善《草案》

中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是下一

阶段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重

点任务之一。

一、生态环境法典统一规定法

律责任的重要意义

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采取

了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在法律责

任和附则编中统一规定了法律责

任的有关内容。选择独立设编并

系统规定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

对未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贯彻

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障生态环境

法典各项制度的有效落实

生态环境法典中关于法律责

任的规定实质上是实现生态环境

法典立法目的、保障制度顺利实

施的强制性手段。过去我国环境

法律的规定较为分散粗疏，环境

执法面临执法权力配置混乱、执

法标准适用不一的困境，导致行

政机关给予违法行为人行政处罚

的公信力不强。这一阶段，生态

环境法律责任之间也缺少清晰有

效的引致规则，不同形式法律责

任之间衔接不畅。在生态环境法

典中对法律责任进行统一规定，

能够明晰生态环境执法的权力配

置，统一执法标准，强化生态环

境法律责任中行政责任、刑事责

任和民事责任的衔接，增强生态

环境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力，从

而更好地以强制力手段保障生

态环境法典规定的各项制度顺利

实施。

（二）有利于生态环境法典

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

基于生态环境法典适度法典

化的编纂模式，我国形成了“法

典 + 单行法”的双法源格局。生

态环境法典编纂不仅需要处理好

法典与同步制定、修改生态环境

领域其他单行法律的关系，还需

要处理好法典与其他领域法律的

关系。实现和维护生态环境领域

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做好法律

责任的衔接意义重大。生态环境

法典通过对法律责任的集中规定，

在科学规定各类生态环境法律责

任的同时，形成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的责任阶梯，为制定、

修改其他生态环境单行法律提供

了科学合理的责任承担基准，进

而实现了生态环境法典与其他法

律规范的有效衔接。

（三）有利于提高生态环境

法典适用的便捷性

我国目前许多生态环境法律

责任的规定散落在生态环境领域

单行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中，导

致生态环境法律责任体系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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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繁多且存在重复和冲突，既

不利于执法人员快速查找违法行

为处罚依据、司法人员准确适用

裁判规则，也无法有效指引企事

业单位和公民个人依法履行生态

环境保护义务。法律责任制度在

生态环境法典中主要发挥“法律

责任适用法”的功能。生态环境

法典集中规定法律责任能够将此

前碎片化的规范内容系统整合，

避免不同生态环境法律责任规范

之间出现冲突与重复，将法律责

任条款与生态环境法典其余各编

中的具体条款紧密相连，明确各

方义务和责任，提升执法规则和

裁判规则适用的一致性、准确性，

为环境执法、环境司法和环境守

法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引。

二、对《草案》法律责任规定

的评析

《草案》在法律责任和附则

编通过第一章通则和第二章罚则

两章内容，统一对法律责任的责

任形式、归责原则、责任主体、

责任追究、具体罚则等内容进行

了详细规定，构建了生态环境法

律责任的基本体系。在对比《草

案》和其他现行生态环境领域单

行法律的基础上，对《草案》中

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作出以下简

要评析。

（一）值得肯定之处

《草案》立足生态环境领域

立法需求，充分回应了实践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乏诸多

亮点，值得肯定。

其一，《草案》系统整合了

现行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律中的

法律责任条款。《草案》第五编

第二章罚则按照一般规定、大气

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壤

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

放射性污染、其他污染、生态破坏、

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体例将分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等 10 余部单行法中的法律

责任条款进行系统性梳理，体例

科学、结构合理，有助于缓解不

同单行法律在法律责任部分的冲

突与重复。

其二，《草案》在法律责任

的设计上突出源头治理，回应人

民关切，强化对新型环境风险的

防控。例如，《草案》关注新领域，

新增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和光污

染防治条款，将化学物质、电磁

辐射等纳入监管范围，不仅对新

化学物质进行风险管控，而且在

第五编第二章第九节规定了违反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等

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其三，《草案》明确了承担

法律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并构

建了内容丰富、体系合理的法律

责任追究体系。就法律责任的承

担主体而言，《草案》第五编第

一章第二节详细规定了地方政府、

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第三方服务机构等

责任主体承担的义务及违反义务

后需承担的责任。就法律责任追

究机制体系的建设而言，第五编

第一章第三节逐条对生态环境损

害诉讼、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

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一般民事

侵权诉讼等责任追究机制进行了

规定。

（二）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草案》系统整合现

行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律责任条

款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草案》

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

一些不足。

一是责任条款的规定与前置

禁止性、义务性规定不相匹配。

一般认为，生态环境法律责任是

指违反第一性环境法律义务而招

致的第二性义务。从具体内容上

看，现有《草案》法律责任和附

则编中的责任条款与其他各编中

的禁止性、义务性规定不相匹配。

一方面，法律责任和附则编中部

分承担责任的违法行为规定与其

他各编中对应义务性、禁止性规

定的具体内容有所出入。另一方

面，其他各编中的部分禁止性、

义务性规定，在法律责任和附则

编中缺乏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

例如，《草案》第九百七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

或者适用的回收技术、工艺和设

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

余压、废水和废液等进行综合利

用。但该条款在法律责任和附则

编中并无与之对应的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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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有效惩治。

二是责任形式存在结构性失

衡。现有《草案》中关于法律责

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行政处罚方

面。从分类上看，行政处罚一般

包括财产罚、声誉罚、人身罚、

行为罚等类型。目前《草案》关

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财产罚尤

其是罚款的适用比例较高，其他

类型行政处罚的适用比例远远低

于罚款的适用比例。一方面，包

括警告、通报批评在内的声誉罚

内容较少。声誉罚通过影响违法

者的声誉利益，实现惩戒违法行

为、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

在生态环境领域，声誉罚在达到

惩戒目的的同时，可以通过对外

披露相对人违法行为贬损其名誉

的方式威慑其他潜在违法行为

人。另一方面，现有《草案》中

缺少对行为罚的规定。例如，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第二十二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对具有违法行为、拒不改正

的重点排放单位核减其下一年度

碳排放配额的行为罚，但《草案》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的责任承担

方式中并未规定这一内容。声誉

罚、行为罚等行政处罚类型设置

过少，不利于通过多种形式和责

任承担方式的协同实现法律责任

的威慑功能。

三是罚款金额设置未充分

体现过罚相当原则。针对相似违

法行为，现有《草案》设定的

罚款幅度存在明显差异。例如，

《草案》第一千一百一十二条针

对“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

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中放

射性物质的废水”的行为设定了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条

针对“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

物”的行为设定了“处二十万元

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第

一千一百二十三条针对“向海域

排放本法禁止排放的污染物或者

其他物质”的行为设定了“处

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比上述规定可见，第

一千一百二十三条将禁止排放的

污染物或其他物质倾倒至海洋的

法律责任和第一千一百一十二条

向陆地水体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

或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法律责

任明显轻于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条

擅自倾倒危险废物的法律责任。

针对环境危害程度相当的违法行

为，在横向比较下存在罚款金额

不平衡的问题，不利于维护法律责

任设置的科学性，影响法律公信力。

三、《草案》法律责任规定的

完善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草案》中关

于法律责任规定的体系性和科学

性，充分发挥法律责任以强制力

保障制度实施的重要功能，有必

要对《草案》中法律责任的规定

继续进行修改完善。针对《草案》

中法律责任规定存在的问题，提

出如下完善建议。

（一）加强法律责任条款与

前置义务性规定的联系

目前，应当加强《草案》法

律责任和附则编中法律责任的规

定与其余各编中禁止性、义务性

规定的联系，明确生态环境法律

责任的衔接和折抵规则，避免责

任条款与禁止性、义务性规定不

相匹配。

其一，按照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

对于违反义务行为的认定要求，

全面梳理《草案》总则编、污染

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

发展编中的有关内容，对其中明

确属于禁止性、义务性规定的条

款进行精准识别与分类归整，在

法律责任和附则编对应部分补充

设置与违法行为危害程度相称的

法律责任条款，实现义务规范与

责任条款的紧密对应。

其二，尽量保持生态环境法

典中责任条款所指向的违法行为

与《草案》总则编、污染防治编、

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中

相关禁止性、义务性规定相一致。

具体条文表述确实无法保持一致

的，可考虑在生态环境法律责任

条款中明确“违反本法规定”的

具体条款，或慎重进行改写、转述，

避免因内容不一致产生冲突。

其三，明确保持生态环境法

律责任和附则编中责任条款指向

的禁止性、义务性规定相对独立，

避免一个责任条款指向多个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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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义务性规定。建议将现有《草

案》法律责任和附则编中大气污

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海洋污

染各小节中涉及固体废物、放射

性废物的条款剥离，尽可能整合

至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分

编中，避免产生冲突和重复。

（二）统筹优化违法行为承

担不同形式责任的规定

承担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责

任类型多种多样，应当发挥不同

责任承担方式的协同功能，完善

《草案》中对违法行为人承担不

同形式责任的规定。

其一，应当在部分法律责任

条款中增加声誉罚、行为罚的内

容。承担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目

的不是一罚了之或一赔了之，如

何预防潜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发生是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重要

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依靠罚款

无法有效实现。因此，建议在部

分法律责任条款中根据实际需要，

增加声誉罚、行为罚等行政处罚

手段，协同发挥多元生态环境法

律责任的功能。

其二，通盘考虑违法行为承

担责任类型的设置。不同危害程

度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类

型并不相同，应当根据违法行为

的严重程度设置与其危害程度相

当的责任承担方式。建议充分考

虑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行为

危害程度等因素，在生态环境法

典中明确规定罚款、责令关闭等

不同类型行政责任的适用前提，

构建分层明晰、处罚合理的阶梯

式处罚体系。

其三，细化不同形式生态环境

法律责任之间的衔接。行为人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违反绿色低碳

义务的行为可能会同时触犯多个

责任条款，生态环境法典中责任

条款的设置应当尽可能避免行为

人因同一违法行为承担多种形式

的法律责任。建议在生态环境法典

中细化因同一违法行为承担多个

法律责任的处理规则，明确生态

环境法律责任的衔接和折抵规则，

避免行为人重复承担法律责任。

（三）贯彻过罚相当原则设

置责任条款的罚款幅度

过罚相当是生态环境法律责

任条款设置中的重要原则，具体

表现为“同案同罚”和“类案同罚”，

完善《草案》法律责任条款中罚

款幅度的设定也应贯彻这一原则。

其一，统筹考虑具体违法行

为设置的罚款幅度。建议生态环

境法典在生态环境法律责任具体

条款的设置中，对违法行为承担

责任的基准予以通盘考虑和研究，

统筹考虑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

海洋污染、放射性污染、土壤污

染中各违法行为的责任协调，根

据违法行为危害程度设定相应的

罚款幅度。

其二，区分违法行为主体类

型设置罚款幅度。在明确罚款数

额设置应当与违法行为危害程度

相当的基础上，区分企业事业单

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和个人等违

法主体，调整违法行为应当承担

罚款的数额，与针对大型企业违

法行为的罚则相区分，以增强法

律的适用性，提高执法效能。

其三，结合实践需要合理选

择罚款的设定模式。现行生态环

境领域单行法律中关于罚款的设

定模式有固定数值式、倍率式等。

固定数值式、倍率式罚款设定模

式各有其特点，倍率式的优势在

于能够根据违法情节动态调整罚

金，灵活性强，缺点在于基数的

确定往往有很大的技术难度，增加

了执法取证难度和执法成本；固

定数值式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缺

乏弹性，但具有可操作性强的优

点。建议在设定罚款模式时，充

分评估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规制需求，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固

定数值式或倍率式规定罚款数额。

四、结语

生态环境法典中关于法律责

任的规定承载着推动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违反绿色低碳义务行

为引发法律责任及其追究规则体

系化的功能。《草案》中对生态

环境法律责任的体系化建构，标

志着对既有立法体例分散规定模

式的超越。可以预见，现有生态

环境法典法律责任和附则编中关

于法律责任的规定经过修改完善，

一定能够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责

任制度体系，为生态环境法典全

面实施提供保障，并为今后制定

和修改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律规

范中的法律责任设置提供指引。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中国绿色

发展研究院）


